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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埠
華A
研
究
移
民
綠 

皮
書
政
策
行
動
委
員
會
自
三 

月
九 

成
立
迄
今
己
兩
個
月 

，
橋
胞
自
是
關
懐
該
會
之
經

(
/
福
莉
訊
一
本
情
昨 

接
加
拿
大
郵
政 *
局
之
通
吿 

-
有
向
加
國
备
地
華
僑
特
別 

提
醒
必
要
凡
寄
往1
1
 

一
，
中
國
之
任
何
郵
件 

或
包
裏
，
於
詳
細
寫
明
收
信 

人
之
詳
細
英
文
姓
名
，
街
道 

與
號
數
，81

所
在
地
外
，
必 

循
同
時
詳
細
爲
明
「
中
華
人 

民
共
和
國J

，
英
文
爲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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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，
合
灣
之
任
何
郵
件 

或
包
裹
.
於
詳
細
寫
明
收
件

人
之
詳
細
英
气
姓
名
，
街
名
與
號
數.
暨
所 

在
地
外
，
必
要
同
時
詳
細
寫
明
「
合
灣
)
英 

文8
!

TA
IW

A
N  

無
論
寄
信
人
郝
寄
至
中
成
或
合
灣•
耍 

分
别
以
英
文
詳
細
寫
明
，
否
則
所
寄
之
信
件 

或
包
裹
•
將
會
由
原
郵
局
退
同
寄
信
件
人
， 

以
致
誤
事
。

抑
郵
局
對
此
事
遵
令 

91
理
，
招
眞
試
行 

，
决
不
徇
人
或
留
情
，88

近
過
去
因
書
佰
寫 

錯
誤
而
致
被
退
還
原
寄
信
件
人
者
，
爲
敷
甚 

多
，
請
僑
胞
特
别
注
意
一

半
年
之
內
聯
邦
内
閣
 

决
定
是
否
恢
復
死
刑
 

(
多
倫
多
加
新
就
電)
加
刷
邦
政
府
副 

檢
察
長
華
倫
柯
曼
昨
稱
：
，
多
倫
多
鳩
一
名 

警
察
被
倫
屁
華
倫
葛
所
殺
一
案
發
生
後
，
加

政
第
委
員
會
小
組
經
月 

來
研
究
及
搜
集
資
料
，
己
危 

成
我
華
僑
對
移
民
政
弟
作
場 

意
見
之
方
案
。
現
開
始
編 

»4 

呈
文
.

la
備
於
五
月
甘
六
日 

、
廿
匕
兩
日
出
席
加
寧
大
國 

會
上
下
兩
院2
移
民
政
策
特 

別
委
員
會
呈
達
我
們
的
意
見 

華
僭 

1$
絡
題
月
來
己
展 

開
工
作
，
分
别
检
僑
胞
僑
團 

聯
絡
，
苗
望
能
獲
金
僑
支
持 

。
該
小
組
詔
冷
該
會
唯
由
全 

僑
熏
舉
產
生
，
但
仍
需
僑 

僑
胞
合
作
在
精
神
及
財
力
上 

十
持
，
因
爲
移
民
問33,
是

廿
九
白
)

(
歲
次
乙
卯
年 
二
一
月
小

D

今
晴
午
後
陰 

高
温
度
廿
二

明
天
陰
驟
雨 

低
温
度
五
度

無
論
正
報
或
郵
寄

報
 

費
 

價
 

目
 

表

零
售
每
份
一
毛
五
 

KZXxxzenc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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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zren

阿
拉
伯
禁
用
避
孕
丸
 

【
米
加
第
聯 
ti
電
】@
地
可
拉
伯
玫
府 

依
照
固
界
回
教
同
盟
組
殲
之
訓
示
，
宣
布
人 

民
禁
用
避
孕
雙
丸
，
謂
「
節
制
生
育
乃
囘
教 

敵
人
所
發 *
者
。
」

h
頒
令
指
明
凡
偸
運
節
育
葯
丸
入
沙
地 

國
境
，
將
可
判
處
六
個
月
監
禁
，
査
沙
地
金 

國
人 
僅
四
百
萬
元
，
故
需
要
增
加
人
力
從 

事
發
展
，

中
國
建
防
核
避
難
所

【
南
京
路
透
社
電
】
本
市
民
團
住
市
東 

郊
外
興
建 
一 
地
卜
癖
難
所
，
可
以
防
護
任
何 

核
子
武
器
或 
化
學
戰
子
之
攻
擊
。

8 
地u.庭

難
所
長)
壹
英
罡
點
匕
伍
， 

係
任
農
田
地F
・
通
近
揚
子
江
、
至
少
可
以

及
伍
白
伍
十
萬
元
製
造
及
力
使*
僞
鈔
案
於 

週
末
拘
留
兩
兄
弟
後
，
現
認
另
外
尙
有 
一 
餘 

黨
•
正
辭
密
追
緝
中
。

88

單
僞
鈔
全
部
爲
美
元
壹
百
元
鈔
，
係 

在
郊
外
一 
間
貪
庫
内
搜
獲
者
、
據
美
國
財
政 

部
烏
達
胡
偵
緝
主
任
謝
網
曼
穂
：
豊
單
百
元 

美
僞
鈔
中
有
若
干
張
印
刷
良
好
，
大
可
以
僞 

乱
眞
・但
却
無
法
查
明
已
否
有
多
少
在
市
面 

流
通
使
用
"

日
外
貿
在
越
損
失
大
 

【
東
京
美
谷
池
電
】
據
日
政
府
宣
佈
， 

日
本
商
人
由
於.西
貢
阮
文
紹
政
傕
之
倒
台
， 

在
外
貿
易
方
面
，
所
蒙
受
刊
切
 m
失
• 
將 

由
日
本
政
府
「
貿
易
及
工
業
廳J

予
以
補
償

日
政
府
於
四
月
四
日
起
，
卽
對
研
有
舆 

南
越
貿
易
之
出
口
停
止
加
以
具
保
。 

西
德
E

院
補
選
勝
利
 

【
波
恩
#
聯
社 8
】
西
德18

理
史
密
特 

之
執
政
堂
在
上
院
兩
欠
特
別
補
属
事
已
均
優 

勝
利
，
足
可
保
證
其
魔
有
席
位
，
同
時
增
加 

執
政
黨
明
年
大
選
取
勝
之
希
望
。

▲
加
航
去
年
虧
蝕
甚
巨

【
奥
太
愛
加
新
社
電)
痙
國
營
加
拿
大 

航
空
公
司
董
事
長
程
稱
：
，
該
公
司
去
年
虧 

蝕
共
達
九
百
廿
境
元,
料
今
年
仍
將
遭
遇
困 

難
，
但
公
司
將 ®
力
自
行
限
制
段
票
之
加
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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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

老

金

七

月

起

增

加

 

I  
增
二
元
三
角
四
仙
每
三
個
月
調
整
 
一 

退
休
金
則
與
家
庭
津
貼
每
年
調
整
一

容
納H

萬
人
，
一
衆"

一 
個
英
國
剣
昇
訪
倘
團
搜
准
入
內
參
觀 

，
最
近
新
装
置
通
風
系
価
以
流
通
空
氣
者
。 

美
蘇
携
手
漫
遊
太
空
 

『
華
覇
頓
美
厨

Wt
電
】
據
美
國
郵
政
總 

局
透
语
稱
：
，
美
蘇
兩
周
太
空
人
於
年
今
七 

月
十
五
首
次
携
手
合
作
，
聯
合
漫
遊
太
空
， 

兩
國
郵
政
首
長
茲
以
事
體
至
大
重
要
，
爲
慶 

祝
及
紀
念
此
一 
破
天
荒
太
空
創
聲
，
屆
時
準 

備
各
自
發
行
兩
種
紀
念
郵
票
，
其
中
一
種
係 

由
美
月
所
設
酎
，
另 
一 
何
則
由
蘇
方
所
設
計 

大
量
僞
美
鈔
被
發
現
 

【
第
湖
城
后
】
此
間
破
優
一 
單
空
龍
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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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)
依
據
最
新
消
費
價
格
指
數
顯
示
，
每
月
發
給
之
養
老
金
金
額
， 

將
於
今
年
七
月
份
增
加
二
元
三
角
四
仙
。

查
養
老
金er

如
拿
大
聯
邦
政
府
經
常
發
給
之
四
項
福
利
金
之
一
種
，
係
配
合
一 
般
消
費 

價
格
指
數
而
作
調
整
者
。

正
興
保
證
收
人
補
貼
一 
樣
，
養
老
金
係
毎
月
三
個
月
作
一 
次
調
整
者
，
加
拿
大
退
休
金

及
家
庭
津
貼
金
則
每
年
調
整 
一 
次 

樓
昨
日
發
表
之
四
月
份
消
費
價
格
指
數 

，
以
自
三
月
之
一 
七
八
九
增
加
至
一 
七
九
點 

八
。

加
國
新
屋
亚
無
增
加

(
r1
太
華
加
新
社
一
腹
加
拿
大
中
央
抵 

押
及
房
屋
公
司
昨
日
報
導
，
全
加
三
月
份
建 

造
新
屋
之
比
率
繼

SB

緩
慢
下
降
，
僅
十
四 
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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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-
全
僑
的
重
大
事
，
與
每
一
個
華
僑
團
體
都 

--
息
息
相
關
。
該
委
員
會
爲
此
曾
於
四
月
初 

一
一
將
意
見
書
分 8
 雲
埠
各
大
小
團
禮
七
十
多 

一
個
単
位
，
請
求
參
考
及
批
評
。
又
於
四
月 

二
廿
七
日
召
開
全
僑
大
會
，
正
式
通
過
接
納 

一
該
意
見
書
，現
時
工
作
是
一 
方
呼
籲
僑
胞 

-
僑
團
商
號
強
名
賛
助
，
簽
名
越
多
，
呈
文 

一
效
力
越
大
。
現
在S
使
僑
胞
便
利
簽
名
起 

-
見
，
特
委
拝
簡
氏
公
司
簡
建
平♦
泰
興
公

.
——artf1ll̂

.Ĝ
—..̂ 

i
J
t
i
1
1
1
1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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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 

月
 

三 

元 

每
 

季
 

九
 

元 

泮

年

十

八

元
 

全

不

三

十

六

元

四
仟
四
百
軍
位
，
成
爲
一
九
七0
年
以
来
最 

低
数
字
。

今
年
苜
三
個
月
預
定
髪
建
新
屋
平
均
爲 

十
六
萬
一 
千
鼠
位
，
去
年
同
痔

«8
則
唇
達
廿 

八
萬
三
千
九
佰
單
位
。

在
全
直
各
城   

^
區
内
，
以
三
月
份
而
言 

，
原
應
爲
六
千
二
百
六
十
一
單
位 
整
個
三 

個
月
期
須
計
則
應
爲 
一 
萬
八
千
三
百
六
十
七 

個
單
位
，
比
去
年
同
時
期
已
減
約K

分
之
四 

十
九
。

加
國
煤
油
輸
美
加
價
 

(
奧
太
華
加
新
社 <
)
據
加
國
會
一
個 

委
員
會
報
告
，
除
非
分
省
各
油
公
司
能
提
用 

賬
目
苗
明
，
爲
改
善
及
加
强
天
然
煤
氣
之
開 

掘
及
各
展
用
去
巨
款
，
政
府
方
同
意
分
攤
利 

潤
，
否
則
其
将
來
輸
夷
塗
加
所
得
利
潤
百
分 

之
八
十
三
點
應
撥
歸
國
庫
所
有
。

天
然
煤
果
輸
美
加
價
，
經
聯
邦
政
府

18 

源
部
長
宣
佈
實
行
，
將
便
亞
省
增
如
收
人
約 

四
億
三
千
九
十
萬
之
譜
，
亞
省
省
府
可
獲
一 

半
利
潤
，另
入
息
税
百
分
之
上
一
。
奧
太
萼 

則
將 

一
億
二
千
三
白
萬
之
中
便
徵
人
息
稅 

佰
分
之
廿
八
。
剰
餘
由
各
煤
氣
公
司
攤
分
。 

兩
自
由
黨
省
參
議
員
 

昨
宣
佈
退
出
自
由
黨
 

(
雲
哥
華
加
新
社
訓
)
卑
詩
省
自
由
黨 

議
日
顯
生
裂
痕
，
兩
名
省
議
會
自
由
黨
議
鼠 

一
威
廉 

SI
及
麥
基
爾
已
自
行
宣
佈
退
黨
，
暫
以 

一
獨
立
派
資
格
繼IB

出
席
省
議
曾
。

拿
大
朝
野
即
掀
码
一
片
應
否
恢
復
絞
刊
問
题 

的
辯
論
。

現

35

犯
絞
刑 K
期
半
年
執
行
，
在
此
期 

間
，
聯
邦
政
府
内
閣
將
可
作
出
决
定
是
否
恢 

復
絞
刑
一

副
檢
察
長
曾
在
達
雲
碑
自
由 X
盥
會
演 

講
，
認
爲
雖
有
甘
萬
人
鎖
名
呈
文
衆
議
院IS

 

求
恢
復
死
刊
，
但
無
胚
作
用
。

(
雲
訊
)
據
卑
詩
省
大
學
房
屋
委
員
會 

主
席
史
迪
芬
摩
治
極
告
稱
：
喜
詩
大
學
今
年 

秋
間
仍
將
面
臨
房
屋
荒
，
比
去
年
房
屋
荒
更 

昆
嚴
重
，
今
年
約
需
增
柒
佰
房
屋
方
足
應
付 

(
域
多
利
加
新 

61
電
)
率
詩
省
衞
生
健 

康
廳
長
丹
尼
斯
高
基
昨
稱
：
他
有
意
承
認»
 

浦
借
生
協
會
爲
省
政
府
雇
用
翳
生
的
代
表
組 

織
，
只
要85

會
向
勞
工
闘
係
局
申
請
即
可
。 

副
檢
察
長
反
對
死
刑
 

警
會
主
席
要
他
辭
職
 

(
專
訓
)
雲
埠
警
察
工
會
主
席
実
高
扶 

連
耍
求
加
政
府
副
检
察
及
萃
倫
柯
曼
辞
職
， 

因
美
高
扶
連
對
華
倫
反
對
死
刑
査
事
持
異
議 

歧
見
。"

域
多
利
警
民
傑
克
佐
哥
里
亦
兼
任
加
拿 

大
警
授
協
會
主
席 
昨
表
示
硒
：
謀
殺
警
察 

倫
尼
華
倫
葛
之
兇
犯
，
將
例
内
閣
聽
取
公
論 

方
作
决
定
。

▲

，
錦
碌
埠
加
新
書
社
)
新
任
率
誇
省 

醫
生
協
會
主
席
標
依
布
醫
生
昨
稱
：
車
詩
省 

私
家
醫
生
可
能
退
出
服
務
，
如
政
府
支
薪
， 

醫
生
被
迫
參
加
專
門
雇
傭
工
會
。

司
黃
文
忠
，
中
華
文
化
中
心
黃
佐
治

‘中
一 

@
公
司
李
華
英
，
中
僑
互
助
會
劉
成
佑
等 
一 

爲
簽
名
禹
一 
請
僑
胞
踴
躍
前
往
簽
名
。 

( 

另
一
方
面
，
該
會 a 
加
强
興
金
加
各 
一 

地
僑
團
聯
絡
，
己
將
意
見
書
寄
發
，
如
橋
一 

.
僑 

木
有
收
到
該
意
見
書 
請
卽
函
東 

片
打
街 6 七
七
號
中
僑
互
助
會
李
瑤
眞
女 

士
接
洽
奉
呈
。 

一， 

關
於
召
開
全
加
華
僑
代
表
會
議
問
口 

，
該
會
經 8
行
向
中
央
政
府
有
關
部
門
申 

請
，
一 俟
答
覆
後
才
作
决
定
。

中
文
宣
传
組
己
分
別
向
各
中
文
谢
紙 

及
電
台
發
播
消
息
，
在
此
趣
向
大
漢
公
報 

、
僑
聲
日
知
、
新
民
國
報
、
華
僑
之
聲
、 

及
拾
號
雷
視
台
華
摘
之
夜
等
主
持
人
深
致 

謝
意U少

數
民
族
聯
絡
組
經
與
雲
卑
地
區
二 

拾
多
個
少
數
民
族
單
位
代
表
會
議
三
次
， 

獲
得
各
民
族
同
意
支
持
該
會
所
擬
撰
之
意 

导
書
:西

人
社
團
聯
絡
組
曾
召
開
一 
次
大
雲 

埠
區
西
人
社
團
代
表
會
議 
出
席
軍
位
三 

十
多
個
，結
果
出
席
代
表
均
表
示
支
持
。 

西
人
宣
傳
組
對
宣
傳
工
作
甚
爲
積
極 

，
曾
多
次
金
加
電
視
台 
播
音
台
熱
線
， 

及
接
受
西
報
記
者
訪
問 

解
釋
我
華
人
對 

移
民
政
策
意
見
及
方
場
。

行
動
委
員
會
有
報
吿
 

如
要
移
民
乃
可
簽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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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伕徐野
白

宮

正

喜

慮

寮

共

卽

將

席

捲

人

4
4

厶

、

▲

▲

.s.
4

(
本
報
綜
合
美
脳
動
路
透
社
，
法
新
社
及
加
新
社
電
訊
報
導
，
紐
約
電
：
據r
紐
約 

時
報J

載SE:

美
政
府
現
已
起
一
項
新
爭
論 
福
特
總
統
今
秋
訪
單
時
，
對
台
灣
問
題
不
能 

再
作
新
讓
步
。
同
時
國
會
保
守
派
甚
至
主
張
爲
避
免
受
到
讓
歩
之
壓
力
，
總
統
應
索
性
申
消 

訪
華
，
此
事
與
連
日
來
美   

@
府
一 
向
强
調
對
美
所
作
之
舊
承
諾
加
强
並
堅
决
信
守
之
意
念
相 

同 
國
務
卿
基
辛
格
亦
設
法
使
局
勢
輙
爲
僚
動
弾
性
，
認
此
時
再
對
台
灣
問
痛
作
新
讓
步
係

中
國
領
導
階
層
對
美
困
難
能
予
諒
解
。
衆
院
共
和
黨
領
袖
謂
未
聞

政
治
上
不
智
之
舉
，
並 

美
對
台
我
係
有
鬆
弛
跡 

其
和
黨
提
名
競
選
不
屆 

此
愚
妄
。

- 
柬
越
留
美
軍
訓
學
員
 

當
不
至
如
一 

五
百
多
人
等
待
處
置

(
華
府
頓
美
驊
社
電1
據h
角
大
厦
國 

防
部 
一
發
言
人
聲
明
：
柬
埔
寨
及
南
越
雖
先 

後
已
爲
柬
共
及
越
共
所
攻
佔
、
其
國
內
之
海 

56

空
三
軍
殆
已
名
存
實
亡
，

該
兩
國
以
前

，
抑
福
特
如
欲
得

9

聲
盛
頓
電
:
美
現
開
始
關
心
寮
局
演
變 - 

，
料
寮
共
卽
將
席
捲
全
國
，
目
前
已
警
伍
. 

分
之
四
地
區
，
但
聯
令
政
府
或
不
至
方
卽
解 

體
"
現
美
僑
留
寮
約
有
干
人
。

派
來
美
國
接
受
軍
事
訓
練
之
青
年
學
員
共
約 

五
百
卅
名
，
現
美
政
府
决
定
仍
將
暫
准
彼
等 

留
美 »
續
受
訓
♦ 
其
中
來
自
金
邊
者
約
三
百 

一 人
，
來
自
西
貢
者
約
二
口
卅
人
。

西
貢
電
：
四
國
越
戰
依
督
團
己
無
形
解 

體 
印
尼
伊
朗
代
表
離
境
於
前 
晩
波
蘭
匈 

牙
利
代
表
撤
退
於
後
。
西
貢
新
政
權
已
分
別 

成
立
文
化
新
聞
局
及
外
務
銀
行
局
，
舉
辦
外 

僑
登
記
，
禁
痛
機
飛
越
上
空
，
管
制
金
融
。 

金
邊
電
：
柬
共
政
府
看
令
一 
切
外
僑
暫 

須
離
境
，
待
局
勢
澄
淸
後
再
申
請
四
東
。 

巴
黎
：
昨 
一 
法
籍
醫
生
否
認
曾
報
導
東 

前
兩
領
袖
越
槍
决
，
並
目
擊
三
百
柬
人
被
殺 

加
國
經
濟
委
會
主
席
 

不
同
意
移
民
綠
皮
書
 

(
奧
太
季
加
新
社
電)
據
加
拿
大
經
濟

石
百
卅
.

聞 

自
一 
部
份
自
行
表
示

去
柬
越
，
主
要
原
因
乃
由
於
彼
寻

及一
卷
屬

ST

仍
留
在
國
内
，
弟
政
府
對
此
間
題
同 

未
*
定
如
何
處
置 
但
啓
明
無
意
違
犯
各
人 

意
志
而
不
放
行
其
囘
國
。

寮
國
局
勢
急
轉
直
下

內
戰
再
起
政
一

組

( 
永
珍
美 ®
社
電
)
寮
國
時
局
顯
巳
受 

一
到
柬
共
及
越
共
在
柬
埔
寨
及
南
越
打
奪
仗
之

委
員
會
主
席
黎
諾
德
昨
日
表
示
，
首
茲
經
濟
一
直
接
影
響 
昨
日
有
急
轉
直f
之
勢
。 

衰
退
期
內
，
政
府
談
修
訂
定
新
的
移 ̂
政
策 

(

一)
寮
政
府
軍
與
寮
共
部
隊
前
日
甫

，
殊
極
不
合
時
宜
，
可
以
明
顯
見
到
"
，
加
簽
一
項
停
火
協
定
，
墨
汁
未
乾
，
寮
共
忽
又

派
兵
進
攻
、
箭
頃
指
向
舊
都
。

拿
大
將
面
對
一
個
對
經
信
減
到
不
穩
定
的
時 

期
使
職
業
競
事
進
於
劇
烈
。

(
二
)
寮
閣
昨
有
五
名
被
視
爲
親
美
之 

閣
員
，
在
學
生
及
勞
工
重
大
壓
力
之
下
，
相

査
加
移
民
部
長
安
德
拉
斯
曾
表
示
行
望

:
七 

繼
辭
職
，
迫
使
中
立
之
總
理
冨
瑪
親
王
須
改 

今
年
秋
期
政
府
卽
可
提
出 - 
項
擬
議
中
之
新

組
其
聯
合
内
閣
，
勢
必
增
强
寮
共
在
政
府
之

移
民
政
策
，
但
黎
氏
則
主
张
應
暫
施
延
幾
年 

再
設
，
先
使
吾
人r
解
實
情
况 

及
等
待
經 

濟
情
野
在
一 
頃
較
爲
穩
定
之
氣
氛
卜
始
談
此 

問
題
。

地
位
。(

三
)
昨
有
數
千
學
生
藉 
反
對
物
價 

高
瞇
，
乘
機

51

行
反
美
示
威
•
辱
駡
美
領
舘

人

撕
毀 
一 面
美
國
旗
，
情
勢
緊
張

菲
總
統
主
張
東
南
亞
 

簽
署
互
不
侵
犯
條
約
 

(
馬
尼
拉
•
聯
社
電
)
菲
律
賓
總
統
馬 

7

斯
昨
舉
行
域
家
安
全
委
員
會
，
主
張
東
南 

皿
各
國
間
簽
互
不
侵
犯
條
給
，
同
時
將
東
南 

W
王
園
聯
盟
擴
大
組
織
，
邀
請
柬
埔
寨
，
南 

川越
、
及
寮
國
參
加
，
不
分
立
場
及85

想
。 

日
本
交
通
業
總
罷
工
 

(
東
京
路
透
社
電
)
日
本
全
國
各
交
通 

示
統(
火
車
，
巴
士
，
的
士 
共
二
千
萬
人

華
社
轉
播
「
人
民
日
報 
」
社
論 

指

蘇

共

頭

宁

三

雖

更

加

會

見
 

頭
布
里
蕊
揑
夫
爲
一
現
代
希
特
拉
」
，
料
將 

J

三
別
艮
力
 

會
観
 

與
納
粹
魔
王
同 
一 
命
運
，
成
爲
歷
史
上
之
垃 

(
番
港
路
透
社
電)
目
前
由
丹
麥
貨
輪 

圾
，
與
赫
鲁
曉
夫
殊
途
同
歸
。 

在
公
海
上
救
起
之
三
千
七
百
五
十
名
南
越
難 

民
，
登
陸
此
間
暫
獲
收
容
後 
咋
先
有
十
三 

" 

名
獲
准
搭

61 飛
往
加
拿
大
會
親
。 

聯
國
撥
欵
援
越
柬
寮
 

g

 

(
紐
約
路
透
社
電
)
聯
合
國
消
息
：
救 

南
越
指
美
挾
走
越
人
 

濟
及
援
助
越
柬
寮
款
項
現 

達
二
千
七
百
萬 

C

河
內
美
酥
社
電
)
據
南
斯
技
夫
通
訊 

元
L

濟
品
鳍
肉
川
奶
粉
及
藥
品
。 

阡
舉
行
一 
次
總
罷
工
，
交
通
幾
全
癱
瘓
。 

社
消
息
，
南
越
臨
時
革
命
政
府
要
求
美
國
將 

華
府
蘇
民
航
處
被
炸
 

中
雪
匕
日
課
踪
音
寺
立
 

强
迫
挾
走
南
越
之
人
士
遣
送
返
國 
指
責
美 

(
華
盛
頓
美
聯
社
電)
今
晨
此
間
蘇
聯 

反

扌

無

爲

春

牛

抒
 

國
曾
挾
持
八
萬
南
越
婦
孺
及
老
弱
，
有
等
曾 
民
航
耕
事
處
發
生
炸
弹
案
，
幸
僅
破
璃
破
爛 

一
香
港7
聯
社e
)
^
^
^
^
0
6
新 
被
灌
以
麻
醉
新
，
脅
登
船
上
開
往
關
島
者
。 

，
未
有
人
報
受
傷
，
同
樓
蘇
使
舘
則
無
恙
。

2̂
2,.-

最

後

消
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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